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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华新科技增资公开挂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合作开发华新科技创新型工业用地的议案》，同意下属公司杭州华新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科技”）增资引进合作方。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就该

事项的基本情况在指定平台进行了披露，同时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于当日也进行了预披

露。根据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即将进入正式公开挂牌披露期，相

关情况具体如下： 

一、华新科技基本情况 

1、工商信息 

公司名称：杭州华新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73920719XX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湖区三墩街道西园路 2 号 

成立日期：2002 年 5 月 9 日 

经营范围：钢结构、起重运输机械、环保设备及配件、电气控制柜的制造、改造、

维修；起重机运输机械、环保设备、机电一体化产品、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开发

的服务；销售起重运输机械及配件、环保设备及配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其他无需报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华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机电”）

持有华新科技 100%股权。 

2、主营业务情况 

华新科技经营性业务已剥离至华新机电，不再开展日常业务。 

3、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8年11月30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65.64 3,876.84 

负债总额 1,915.88 1,786.63 

净资产 1,949.28 2,090.20 

 2017 年度 2018 年 1-11 月 

营业收入 5,163.56 4,714.89 

利润总额 192.57 193.28 

净利润 131.51 139.63 

注：因华新科技合并报表范围的差异，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以本次审计结果为准。 

二、资产评估情况 

1、评估结果 

根据具有相关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以

2018 年 11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评估，华新科技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

2,090.20 万元，评估值 17,239.99 万元，增值额 15,149.79 万元，增值率 725%。采用资

产基础法评估，华新科技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 2,090.20 万元，评估值 15,909.61 万元，

增值额 13,819.41 万元，增值率 661.15%。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评估结果相差 1,522.68

万元，差异率 9.69%。 

2、评估分析结论 

收益法受企业未来盈利能力、资产质量、企业经营能力、经营风险的影响较大，而

被评估单位未来盈利能力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资产基础法从资产重置的角度反映了资

产的公平市场价值，经对华新科技资产及负债进行全面清查和评估，相对而言，资产基

础法评估结果较为可靠。 

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及评估目的，经过比较分析，考虑本次评估主要为企业增资

扩股提供服务，而收益法评估结果所依据的企业未来盈利能力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

此选择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企业的内含价值，为评估目的提供更合

理的价值参考依据。 

综上，最后得出华新科技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15,909.61 万元。 



 

3、期后事项 

根据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ZB10028 号），截止 2018 年 11 月 30 日末，华新

科技未分配利润为 1,430.02 万元，经股东决定，华新科技于近期进行了利润分配，分配

金额为 1200 万元。因此，华新科技正式挂牌交易时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调减为

14,709.61 万元。 

三、交易方案 

1、交易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

务院令第 378 号）及《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

第 3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公司将与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协商确定公开挂牌事项，引

进增资合作方。合作方以现金增资的方式入股华新科技，增资后股权比例为 51%，公司

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增资金额不低于经国资有权部门备案的评估值。增资扩股

完成后公司持有华新科技股权比例为 49%，不再拥有华新科技的控股权。 

2、交易价格 

华新科技将以不低于 1.55 亿元的底价挂牌，最终根据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

牌竞价结果确定交易价格（不低于挂牌底价）。 

3、交易对方 

交易对方注册且实缴资本不低于 8 亿元，同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现金流充沛、

丰富招商资源等条件，公司将根据公开挂牌交易结果确定交易对方，并及时披露交易对

方相关信息及相关后续进展情况。 

4、交易保证金及要求 

 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提交意向受让申请后，应按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相关规则交

纳 4000 万元作为交易保证金，由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统一收取。受让方的交易保证金

可转为产权交易价款，未成交的意向受让方交易保证金予以返还。 

5、付款方式 

 本次交易分三期付款。首期在协议签署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支付 5000 万元；第二

期在协议签署之日起三个月内支付 3000 万元；剩余交易价款于协议签署之日起 6 个月



 

内付清，同时受让方需要按照国有资产交易管理相关办法提供公司认可的、合法有效的

担保，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第二、三期的增资款项利息。 

四、授权事项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根据华新科技在株洲市产权交易中心挂牌结果确定最终交

易对象、交易价格（不低于挂牌转让底价）、交易价款支付方式等，并签署相关协议。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ZB10028 号）； 

3、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和[2019]评字第 90004 号）。 

特此公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2 月 28 日  

 

 

 


